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省和韶关市有关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

办理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险登记。审核社会

保险缴费申报。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建立、中断、转移和终

止以及参保档案的归建管理工作，审核支付各项社会保险待

遇。

负责定点医疗机构的费用结算。经办大额医疗保险、住

院补充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大病保险等补充险种工作。

承担本市各项社会保险数据信息的采集、统计分析及其管理

工作。

管理参保单位和个人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待遇支付档

案和个人账户信息等资料，开展社会保险咨询和个人账户基

金查询等服务。

负责编制本市社会保险基金的月度、季度、年度财务报

表及报告分析。承担本市有关社会保险的稽核和内部控制的

管理工作。

开展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和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核

查。协助有关部门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生育保险等定点药



店和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参与拟订社会保险宣传具体计

划，开展社会保险宣传工作。

受市医疗保障局委托，承担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相关经

办工作任务（含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及省属关闭、破产、转制企业留守人员、退体人员、工残

人员医疗保险的服务管理工作）。

完成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

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贯彻落实社会保

险基金风险防控“清数”、“筑墙”工作。持续推进机关事

业养老保险改革工作。做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企业退

休人员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人员的待遇发放工作。保障

机关工作人员各种应享权益，维持机关稳定运行。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分析绩效目标、指标与

部门职能、中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的相关性、合理性和明

确性。在今年收支预算内，我中心整体绩效目标如下：

目标 1：完成今年韶关市下达的全市各项参保缴费目标

任务任务；

目标 2：确保基金平稳运行；

目标 3：确保全市养老待遇及时足额发放；

目标 4：做好离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服务工作；

目标 5：确保部门工作人员工资及相关权益，保障机关



工作正常运行。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2021 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46386.72 万元，比上年增加 2131.65 万元，增长 4.82% ；

支出预算 46386.72 万元，比上年增加 2131.65 万元，增长

4.82%。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6377.28 万元，其中：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26417.99 万元，占 56.96%；医疗卫生和

计划生育支出 19959.29 万元，占 43.04%。2021 年度预算年

末支出执行数为 46386.72 万元，与年初预算对比减少了

6419.31 万元，减幅 12.16%，与上年执行数对比增加 2131.65

万元，增幅 4.82%。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在执行各项资金预算中，严格按

照中央、省、市、县各级财务规定，管好、用好每笔资金。

在专项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做好项目实施和监管，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从而发挥好

项目资金对项目实施的促进作用；对涉及专项资金支出额度

较大时，实行召开中心班子会议研究决定，杜绝违规违法事

件的发生，“三公”支出逐年递减。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收入 46386.7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80.15 万元，占比

1.25%%，行政事业类项目支出 45806.57 万元，占比 98.75%。

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支出 511.49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88.17%，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68.66 元，占基本支出的 11.8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1、预算控制配置和执行情况到位。

（1）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

制以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100%；“三公”经费预算

总额较上年持平，“三公”经费变动率小于 0。

（2）预算执行比较到位。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

内，预算完成率达到 100%，预算控制率达到 0.7%，全年无

截留或滞留专项资金情况；全年没有新建楼堂馆所。

（3）预算管理较为理想。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

仍需进一步强化。全年公用经费控制率为 98%；“三公”经

费总体控制较好。

一是对于单位的政府采购项目，凡单位购买属于政府采

购范围内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政府采购执行率达到 100%。

二是管理制度健全。我们严格预算管理，切实按照市委

出台的五项管理制度要求，坚持执行财经和财务制度，修改

完善了《机关财务管理规定》《财产管理规定》《公务接待

管理规定》《内部审计制度》《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管

理规定》《公务车辆管理办法》《会计核算制度》《厉行节

约规定》等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财政预算资金审批手续

和拨付程序、机关行政经费审批手续和报销程序，加强了财

务管理，规范了收支行为，保证了财务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进



行。

三是资金使用管理逐步加强。单位支出严格按照国家财

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执行，正确组织资金的筹集、调

度和使用，债权债务及时结算、结清。费用开支有标准、有

预算，正确核算收入，所有支出均通过我单位财政直接支付

可授权支付方式办理，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

2、各项社保基金平稳运行

2021 年度，我中心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

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各项基金支出严格执行六级

审批制度。同时每月实行社保基金“财政、社保、地税”三

方对账制度、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表相符，确保各

项基金安全平稳运行。

3、确保全市社会保险待遇及时足额发放

2021 年全年，我市发放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待遇 34745 万

元，其中：基金 24019 万元，财政以项目预算方式补助收入

10726 万元，共计待遇覆盖 66169 人次；

2021 年城乡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实际管理，当年度市一级

基金支付发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14524 万元（其中基金

1187 万元，财政以项目预算方式补助收入 13337 万元），共

计 643339 人次。企业养老保险待遇、失业保险待遇和工伤

保险待遇在韶关市一级支付。



4、提升服务能力水平，用实际行动赢得民心

一年来，我们严格贯彻执行社会保险各项法律法规、政

策规定和实施办法，依法开展社会保险经办业务，不断学习

新政策，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为离退休人员和在

职参保人员提供了业务咨询、举办政策宣讲宣传活动，开展

转移接续、信息修改、个人账户权益记录、待遇核定、支付

及其社会化服务管理等工作，用惠民、亲民、为民、利民、

便民的服务理念服务群众，用行动和细节服务赢得民心。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在保障

了机关正常运转的同时，我中心认真履行好部门职能职责。

2021 年，我局根据年初工作计划和重点性工作，围绕乐昌市

委、市政府战略部署，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

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

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

提升。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情况如下：

1.产出指标：

指标 1：足额支付退休人员待遇；本年度计划完成水平：

足额支付机关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待遇；

本年度实际完成水平：按照业务系统待遇数据，足额支付机

关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待遇。2021 年全年，

我市发放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待遇 34745 万元，发放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 14524 万元。



指标 2：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数；本年度计划完成水平：

按照 2021 年每月实际人数发放养老待遇；本年度实际完成

水平：按照业务系统已退休人数，每月发放养老待遇。2021

年全年，我市发放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待遇共计 66169 人次，

发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共计 643339 人次。

指标 3：及时支付退休人员待遇；本年度计划完成水平：

2021 年每月及时发放退休人员养老待遇；本年度实际完成水

平：每月 10 号前，及时发放机关事业养老保险退休、企业

养老保险退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待遇。

指标 4：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数；本年度计划

完成水平：预计 2021 参保人数 401784 人；本年度实际完成

水平：2021 年实际参保人数 384670 人。

指标 5：保障本部门工作人员应享权益；本年度计划完

成水平：保障本部门工作人员应享权益；本年度实际完成水

平：按时发放本部门工作人员工资，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费用。

2.效果指标：

指标 1：保障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并享受报销待遇；本年

度计划完成水平：保障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并享受报销待遇；

本年度实际完成水平：按照各项医疗保险政策，保障参保人

各项待遇，及时充分享受保险待遇。

指标 2：保障退休人员各项待遇；本年度计划完成水平：



保障退休人员各项待遇；本年度实际完成水平：确保退休人

员按时足额享受待遇，如社会保障卡补办期间，可申请暂时

发放到退休人员其他账户中。

指标 3：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稳定运行；本年度计划完成

水平：确保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相对平稳；本年度实际完

成水平：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险

基金会计制度》，各项基金支出严格执行六级审批制度。同

时每月实行社保基金“财政、社保、地税三方对账制度”、

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表相符，确保各项基金安全平

稳运行。

指标 4：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本年度计划完成水平：做

好退休人员及各险种参保人员各项服务工作；本年度实际完

成水平：做好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及各险种参保人员各项服务工作。

指标 5：做好相关经办业务；本年度计划完成水平：做

好本部门经办业务；本年度实际完成水平：做好本部门经办

业务，保障各险种参保人员相关权益。

3.满意度指标：

指标 1：参保对象满意度、参保意愿；本年度计划完成

水平：居民参保意愿逐步提升，满意度逐步提高；本年度实

际完成水平：通过部门工作人员努力，按时足额发放退休人

员待遇，保障医保参保人员享受医疗保险报销政策，做好相



关经办业务，本年度居民参保意愿逐步提升，服务满意度逐

步提高。

（三）自评结论。我单位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加强预算

管理，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取得了较好的预算执行效果。认

真地完成了 2021 年部门预算管理工作。我单位绩效自评综

合得分 91.5 分。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存在问题

1、在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仍有不可预见

性，在科学设置预算绩效指标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使之更加

贴合人社工作的实际。

2、信息交换机制不够完善。由于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没有进行统筹和信息

系统共通共享，无法有效开展参保人员信息比对，造成退休

人员发生冒领多领，重复参保、多头享受待遇等问题发生，

时候基金追缴难度大。

（二）改进建议。

1、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专业

性强，工作量大，建议财政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开展相关的

业务工作培训，组织开展部门之间、单位之间的经验交流，

多注重对单位的督促指导，切实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2、加强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进一步规范经办、



发放程序，继续做好离退休人员养老金资格认证审查工作，

严格冒领资格和发放标准，积极对接民政、公安等部门，及

时更新人员数据信息，有限细化工作，促进社会保险业务经

办、待遇支付的安全、有效、合理、公正，确保社保基金安

全。


